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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世纪星源股份有限公司 

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 

并募集配套资金报告书修订说明公告 

本司及董事局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深圳世纪星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世纪星源”）于 2015 年 5 月 9 日在

中国证监会指定的信息披露网站披露了《深圳世纪星源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

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报告书（草案）》（以下简称“报告

书”）及相关文件。2015 年 9 月 8 日，中国证监会 2015 年第 73 次上市公司并购

重组审核委员会工作会议审核有条件通过了公司现金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

集配套资金（以下简称“本次交易”、“本次重组”）事项。2015 年 11 月 6 日，中

国证监会下发了证监许可[2015]2469 号《关于核准深圳世纪星源股份有限公司向

陈栩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核准了本次交易。 

根据中国证监会的审核要求，本公司对报告书进行了部分补充、修改与完善。

报告书补充和修改的主要内容如下： 

1、本公司在《重组报告书》“第一节本次交易概述”/“三、本次交易的具

体方案”/“（一）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中补充披露了“未购买博世华

全部股权除质押外是否存在其他原因”。 

2、本公司在《重组报告书》“第三节交易对方基本情况”/“三、本次向特

定对象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之交易对方详细信息”/“（一）深圳博睿意”/“3、

深圳博睿意认购股份的资金来源”及“（二）上海勤幸”/“4、上海勤幸认购股

份的资金来源”、“重大事项提示”/“五、股份锁定期”和“第五节 本次发行股

股份情况”/“五、募集配套资金”/“（三）关于锁价发行的情况”/“1、采取锁



价方式的原因”和“5、以确定价格参与配套融资对上市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

影响”中补充披露了“深圳博睿意和上海勤幸认购股份的资金来源”、“本次交易

前丁芃及其一致行动人间接持有的上市公司股份的锁定期安排”、“以确定价格发

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的必要性及对上市公司和中小股东权益的影响”。 

3、本公司在“重大风险提示”中删除了“标的公司部分股权质押的风险。”

在“本次交易的合规性分析”中删除了陈栩、许培雅股权质押的所有表述。 

4、本公司在《重组报告书》“第四节交易标的基本情况”/“一、交易标的

基本信息”/“（六）主要资产权属状况、对外担保情况及主要负债情况”/“1、

主要资产权属状况”中补充披露了“博世华生产经营场所涉及的租赁合同是否需

要履行备案程序”、“租赁房产权属情况，是否存在产权纠纷，城市更新改造、整

体规划拆除、出卖或抵押等情形”。 

5、本公司在《重组报告书》“第四节交易标的基本情况”/“一、交易标的

基本信息”/“（六）主要资产权属状况、对外担保情况及主要负债情况”/“1、

主要资产权属状况”中补充披露了“专利权质押形成的原因，主债权种类、用途、

债务人”、“债务人偿债能力及当债务人不能履行债务时，相关质押可能对本次交

易及本次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资产独立性、完整性、生产经营的影响”。 

6、本公司在《重组报告书》“重大事项提示”/“二、与标的资产经营相关

的风险”/“（一）工程项目资金垫付的风险”；“第九节管理层讨论与分析”/“三、

标的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分析”/“（一）1、资产结构分析”中补充披露“博

世华截至 2014 年 12 月 31 日前十大项目欠款及期后回款情况”、“博世华与客户

结算政策”、“同行业上市公司坏账准备计提情况”、“博世华坏账准备计提的充分

性及对公司经营业绩的影响”。 

7、本公司在《重组报告书》“第九节管理层讨论与分析”/“三、标的公司

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分析”/“（二）标的公司经营成果分析”/“1、博世华营业

收入、成本变化趋势、构成及其变化原因”及“2、主营业务毛利率及其变动情

况分析”，“第六节交易标的的评估与定价”/“一、标的资产的评估情况”/“（五）

收益法评估方法”/“2、净现金流量预测过程”中补充披露“报告期内，博世华



各类业务毛利率波动的原因分析”、“报告期内，博世华毛利率与同行业的比较分

析”、“收益法中预测的毛利率的依据和合理性”。 

8、本公司已在《重组报告书》“第四节交易标的基本情况”/“一、交易标

的基本信息”/（二）博世华历史沿革 / 9、2012 年 8 月，博世华第六次股权转让”

补充披露了“员工入股不涉及股份支付的说明”。 

9、本公司在《重组报告书》“第六节交易标的的评估与定价”/“一、标的

资产的评估情况”/（五）收益法评估方法 /2、净现金流量预测过程中补充披露

了“项目可能性的预测合理性分析”、“项目完工度预测合理性分析”。 

10、本公司在《重组报告书》“第六节交易标的的评估与定价”/“一、标的

资产的评估情况”/（五）收益法评估方法 /2、净现金流量预测过程中补充披露

了“2015 年 1-6 月经营业绩分析”、“业绩预测的可实现性分析”。 

11、本公司在《重组报告书》“第三节交易对方基本情况”/“二、本次发行

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之交易对方详细信息”/“（十二）许培雅”中补充披露

“许培雅参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不违反《关于加强高等学校反腐倡廉建设的意见》

的规定。” 

12、本公司在《重组报告书》“第三节交易对方基本情况”/“二、本次发行

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之交易对方详细信息”/“（六）杭州钱江”中补充披露

杭州钱江的实际控制人情况。 

13、本公司在《重组报告书》“第九节管理层讨论与分析”/“四、本次交易

对上市公司的影响分析”/“（一）本次交易对上市公司的持续经营能力影响的分

析”/“1、推动公司业务多元化发展战略”、“2、增强上市公司未来盈利能力，

提升上市公司价值”和“（二）本次交易对上市公司未来发展前景的影响”/“1、

本次交易在管理、人员、业务、财务等方面的整合计划和风险”补充披露了“本

次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主营业务构成、未来经营发展战略和业务管理模式”、“本

次交易在业务、资产、财务、人员、机构等方面的整合计划、整合风险及相应的

管理控制措施”。 

14、本公司在《重组报告书》“第三节交易对方基本情况”/“四、本次重大



资产重组涉及的私募投资基金及其备案情况”中补充披露“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涉

及的私募投资基金及其备案”。 

15、本公司已在《重组报告书》“第二节上市公司基本情况”/“六、上市公

司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及其

他行政处罚或者刑事处罚的情况”中补充披露“上市公司是否存在被司法机关立

案侦查等相关情况”。 

16、本公司根据交易标的公司2015年6月30日的审计报告，更新了报告书中

的相关财务数据。 

17、本公司在“公司声明”、“重大事项提示/本次交易尚需履行的审批程序”、

“重大风险事项提示/本次交易中的审批风险”、“第一节 本次交易概述/二、本次

交易的决策程序和批准情况”、“第十二节 风险因素/本次交易中的审批风险”等

处删除了本次交易尚需取得上市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中国证监会核准的风险

提示并更新了取得上市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和中国证监会核准的相关情况。 

修订后的报告书全文刊登于中国证监会指定的信息披露网站。公司提请投资

者注意上述修改内容，在了解本次重组事项的相关信息时，应以本次披露的报告

书全文内容为准。  

特此公告！  

深圳世纪星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局  

2015年11月9日 




